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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 002170         证券简称: 芭田股份            公告编号:25-31 

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公告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重要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、修改、增加提案的情况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。 

二、会议召开的情况： 

1、召集人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

2、表决方式：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

3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为：2025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5:00 开始 

（1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5

月 8 日上午 9:15—9:25，9:30—11:30，下午 13:00—15:00； 

（2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

年 5 月 8 日上午 9:15—2025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:00 时的任意时间。 

4、会议召开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学府路 63 号联合总部大厦 30

楼会议室。 

5、主持人：黄培钊先生 

6、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、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。 

三、会议的出席情况：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72 人，代表股份 301,120,848 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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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公司股份总数 963,577,829 股的 31.2503%。其中，除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以外的持股在 5%以下（不含持股 5%）的中小投资者共 262 名，代

表股份 50,181,44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963,577,829 股的 5.2078%。公司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1、现场会议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 人，代表股份

285,702,606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 963,577,829 股的 29.6502%。 

2、网络投票情况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 260 人，代表股份

15,418,242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63,577,829 股的 1.6001%。 

四、议案审议情况 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，具体表

决结果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1,032,8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708%；70,6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4%；

17,4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58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93,4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8246%；反对 70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407%；弃权 17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347%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1,032,8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708%；57,1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90%；

30,9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3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93,4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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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8246%；反对 57,1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138%；弃权 30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616%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经审计的 2024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1,032,8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708%；57,0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9%；

31,0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3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93,4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8246%；反对 57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136%；弃权 31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618%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1,032,1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705%；57,8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92%；

30,9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3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92,7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8232%；反对 57,8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152%；弃权 30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616%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0,997,7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591%；105,7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51%；

17,4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58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58,3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7547%；反对 105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2106%；弃权 17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34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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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5 年度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49,858,042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555%；183,7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661%；

139,7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784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49,858,0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3555%；反对 183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3661%；弃权 139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

份总数的 0.2784%。 

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，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

权的股份总数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5 年度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0,875,2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184%；118,0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92%；

127,6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4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49,935,8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5106%；反对 118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2351%；弃权 127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

份总数的 0.2543%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0,974,1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513%；127,2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2%；

19,5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65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34,7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7077%；反对 127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2535%；弃权 19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389%。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融资提供资产抵押授权的议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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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为：300,882,6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209%；212,2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705%；

26,0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6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49,943,2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5253%；反对 212,2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4229%；弃权 26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518%。 

10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0,985,7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551%；92,7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08%；

42,4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41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46,3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7308%；反对 92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847%；弃权 42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845%。 

1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5 年度中期分红方

案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0,985,6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551%；104,7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348%；

30,5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1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46,2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7306%；反对 104,7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2086%；弃权 30,5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608%。 

1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； 

表决结果为：301,005,4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617%；57,0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89%；

58,4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9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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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66,0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7700%；反对 57,0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136%；弃权 58,4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1164%。 

1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来三年（2024-2026 年）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为：301,022,34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9673%；83,6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78%；

14,9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49%。 

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：同意 50,082,942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

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9.8037%；反对 83,6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

者股份总数的 0.1666%；弃权 14,900 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

总数的 0.0297%。 

综上，本次会议审议的第 1-13 项议案经参与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有效通过。 

五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： 

北京市盈科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出具了法

律意见书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股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

资格合法有效；会议表决方式、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： 

1、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

决议； 

2、北京市盈科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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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5 月 8 日 


